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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性別

陽剛職場中的女檢察官

		莊玲如（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檢察官被期待是客觀中立的法律工作者，檢察官的工作環境也應該是無性別

歧視的。很多人都會同意「檢察官的工作與性別無關」的說法。本研究就是要挑

戰這個說法，擬從三個面向來探討。首先，由制度組織面檢視檢察官的工作，探

討其制度中暗藏以男性工作者為中心的性別化工作內涵。其次，從組織文化面分

析，檢查機構如何透過崇尚陽剛特質、貶抑陰柔特質的過程，建構了有利於男

性的陽剛組織文化？陽剛的組織文化如何使女檢察官在與警察夥伴辦案時陷入困

境？最後，從個人行動的面向來看，女檢察官面對陽剛組織文化的張力，又如何

以「管理性別」（managing	gender）的策略來順從或反抗規範？本研究採取質性
研究法，以個別深入訪談法（訪談資深與資淺檢察官女性 �人，男性 �人）和參
與觀察法研究，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檢察官的工作是非常性別化的。組織控制了性別、性屬與身體的運作。與女

性性屬相關的，都被貶低或邊緣化。組織所推崇的價值與檢察官的形象，均屬陽

剛特質，更透過各種機制的運作來正當化組織中男性性屬的優勢。陽剛的組織文

化對於女性檢察官的行為與穿著，存在著不是太陽剛就是太陰柔的弔詭標準，使

得女性檢察官很容易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在工作場域的互動過程中，女性檢察

官必須做「管理性別」的工作，以調和或挑戰陽剛化的組織。她們為了協調同時

身為「女性」和「檢察官」二者之間的張力，依不同場合而有不同的互動對象，

隨時轉換各種行為策略。

以上研究顯示，檢察官在一個性別不平等的環境中工作，其環境文化是以男

性利益為優勢的父權文化。本研究提出「管理性別」的說法，以便貼切呈現組織

中的女性工作者，在面臨父權社會與陽剛組織的雙重期待時，所採取的回應與生

存策略，為「做性別」的概念增添解釋力。

關鍵詞：檢察官、做性別、管理性別、陽剛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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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與問題意識

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執行刑罰的工作，具有法律專業，國

家也賦予檢察官個人相當程度的刑事權力。 1 在檢察機關的組織設計

中，最高首長為檢察長，其次是主任檢察官，最末則是檢察官；然

而，組織內每個檢察官各自處於主管位置、獨立辦案，檢察長或主任

檢察官只有行政管理的權限。在組織內，每位檢察官都單獨配置一位

書記官，協助檢察官處理各種行政事務；法警及其他行政人員，在與

檢察官工作有關的範圍內，也必須接受檢察官的指揮調度。在組織

外，檢察官依照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的規定，指揮司法警

察辦案。因此檢察官是一個有權力、居於領導者的工作。

台灣地區檢察官的層級組織分為三等，層級最高者為最高法院

檢察署（以下簡稱最高檢），其次為高等法院檢察署（以下簡稱高

檢署），最基層為地方法院檢察署（以下簡稱地檢署）。根據法務部

統計資料，截至 �010年底為止，地檢署女性檢察官人數為最多，共

�0�人，佔地檢署檢察官總人數 ��.0%；高檢署女性檢察官比例降為

�1.�%；最高檢察署的女性檢察官只剩 �名，佔 1�.0%。 2 由此可以

致謝辭：莊玲如要特別感謝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考試委員蔡麗玲教授、

林津如教授為這篇論文建立架構，並提供精闢觀點讓論文更豐富。最重要的是，沒

有成令方教授，就沒有這篇論文的誕生，從整理、連繫到大修改，都是令方老師一

手完成。另外，也要感謝諸位匿名受訪者提供豐富而無私的生活經驗，並感謝二位

匿名審查者提供細緻的觀點，使這篇論文能開闢更廣大的論理格局。最後，感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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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有拘提通緝被告、聲請羈押的權力，發動聲

請搜索住宅、聲請監聽通訊的權力，以及對被告起訴或不起訴的權力等等。

�	 檢察官女性人數，�011年 11月 �0日取自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1
��1��&CtNode=�����&m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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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檢察官的性別仍以男性佔多數，而且隨著檢察署層級升高，女

性比例愈加降低。

法律界絕大多數的人士會認為，檢察官的工作內容重視平等、正

義與價值中立，招募檢察官的考試制度與訓練過程，也沒有性別限制

或差異。考上檢察官的男女必須經歷頻繁而快速的專業訓練，包括撰

寫起訴書等書類、處理各種事務、偵辦各種類型的犯罪、相驗屍體、

與警察合作辦案、與媒體應對進退等等。台灣檢察官的升遷管道，原

則上均有明確的法令規則可循，只要恪盡職責，自然會隨年資增長而

晉升公務員的職等，並沒有性別差異。檢察官所偵辦的案件，原則上

採取電腦隨機分案，遇有重大複雜的特殊案件，才由首長主管指定分

案。近幾年，女性檢察官的工作表現實際上也令人刮目相看，屢屢偵

辦重大案件，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新聞，於是眾人得到的印象是女性

檢察官的工作環境非常公平、沒有性別歧視。相信很多人會同意美

國法律實務工作者 Reena	Raggi	 3 為文指出的：「檢察官工作與性別無

關」（prosecutors’	offices:	where	gender	is	irrelevant），她更直言性別是

個過時而陳腐的議題（Raggi,	1���）。

然而我們是否可以根據上面的訊息斷言：檢察官的工作與性別

無關？研究女性檢察官在職場上的性別處境，是個陳腐毫無新意的課

題？

本研究就是要挑戰這個說法，擬從三個面向來探討。首先，由制

度組織面檢視檢察官的工作，探討其制度中是否暗藏了一套以男性工

作者為中心的性別化工作內涵？其次，從組織文化面分析，檢查機構

如何透過崇尚陽剛特質、貶抑陰柔特質的過程，建構了有利於男性的

�	 Reena	Raggi撰文時為美國紐約州東地區法官，女性，曾擔任 �年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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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剛組織文化？陽剛的組織文化如何使女檢察官在與警察夥伴辦案時

陷入困境？最後，從個人行動的面向來看，女檢察官面對與陽剛組織

文化的張力，如何以「管理性別」（managing	gender）的策略來順從

或反抗規範？

二、理論視角、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工作組織的性別化面向是個重要的研究基礎，因為組織的工作邏

輯或制度設計是否含有性別化的預設，會深深影響組織的性別文化，

以及組織內成員間的性別關係。本研究將從三個面向探討：

（一）�性別化、陽剛化的工作組織

「工作」在較早的研究文獻中，多傾向以抽象而性別中立的方

式來討論，雇主自然希望從事工作的個人，工作日數愈多愈好、工

作時間愈集中愈好，最好是既不吃東西，也不排泄便溺，更不生育

小孩，因為這些都不是工作的一部分，只會妨害工作的進行。從組

織的運作邏輯來看，能夠符合工作要求的人，其實是一個脫離肉體

（disembodied）的人，這個人沒有身體，也沒有性別，必須只為工作

而存在。

Joan	Acker（1���）提出組織的性別化概念，在性別與工作的研

究領域跨出一大步。Acker認為，現實生活中最接近抽象工作條件的

個人，是一個「男性」的個人：男性終其一生都可以專注於工作，奉

獻於工作，因為他背後有妻子或其他女性照顧他的個人需求和小孩；

相反地，女性被假設為負有照顧家庭的社會義務，因此不符合抽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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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條件與要求。女性參與很多再生產的事務，被認為不適合組織，

不屬於理想的組織參與者，也不被認為是「真正」的工作者。

Acker（1��0）除了挑戰過去對「抽象」（即男性）工作者的想

像，還指出工作組織也區隔了生產／再生產的意涵，組織管理的規定

條文和組織運作的過程看似「客觀中立」，其中卻暗藏了一套性別化

的意涵與規範。這隱形的性別化組織條文與規範，必須從小處著眼，

細緻地探索，然後明確標出隱藏的性別權力運作；如此，身處其中的

工作者、組織的改革者，以及組織外的社會大眾，才會看到落實性別

平等的可能契機。而所謂的「小處」又必須與工作者的性別身體、性

別與權力關係緊緊扣連（Sheppard,	1���）。

近十多年來，已有不少英美法學界的研究指出法律工作環境的性

別化面向。法界人士Michael	E.	Solimine與 Susan	E.	Wheatley（1���）

就批判女法官所認同的性別中立、公平的決定者角色，其實是以「男

性的形象與身體」來定義。Kay	L.	Levine（�00�）研究檢察官的角色

背景，指出其與刑事系統的陽剛特質有關，因此檢察官的陽剛特質

是透過刑事審判與警察體系來定義。法學者郭書琴（Kuo,	�00�）分

析台灣法律界的現狀時，也認為台灣的法律人被培養成沒有感情、

中立、無性別的角色，原因在於法律人都是「以男性做為預設的前

提」。我們想進一步提問，這些法學界指認的工作環境的陽剛特質

（masculinity）是以何種形式呈現？又如何運作？特別在台灣社會中，

是與什麼社會文化與體制相結合？

從 R.	W.	Connell（1���）的研究可知，陽剛特質是個關係性的概

念，它雖然主要指涉男性身體的實踐，但絕非在本質上與男性生物性

別有必然連結。我們不能把陽剛特質視為個人特質，而必須著重關

係性的建構歷程，從此歷程探討男性與女性性別生活的象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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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如何影響每個人的身體經驗、個人言行與整個文化。Connell以

組合配置（configuration）的概念分析陽剛特質，認為這種性別關係

的實踐包括大規模的制度機構、經濟關係、面對面的互動關係，甚

至與性特質（sexuality）有關。陽剛特質不僅只是個人特質的一種面

向，還是一種制度化社會結構的組合，各種陽剛特質在不同機構的性

別關係中呈現，例如軍隊、企業、學校；這些機構中的各種活動不但

強化現存的性別關係，還持續建構新的性別關係與社會類別（例如，

利用法律上的婚姻效力形塑並確立異性戀）。陽剛特質甚至透過再現

的過程，存在於文化中的主體位置，以語言及其他符號系統結構來呈

現。個人的行為有可能接受、複製既有的陽剛特質，但也有可能抵抗

或與之競爭；陽剛特質做為一種組合配置的實踐，同時也處在一個關

係性的位置；因此，陽剛特質是個性別計畫，需要由個人與制度來實

踐（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	 �00�）。本研究將從組合配置的概念

出發，從機構組織、組織文化與個人的社會位置三個層次交互組構的

配置，深入探討個人與工作場域陽剛文化的互動過程，以及個人如何

因應不同場合做性別的行動策略。

（二）�在陽剛組織文化中做性別

Judith	Butler（1��0）從後結構的角度詮釋性別，認為性別是一

種展演（gender	performance），不必然與女性或男性生理認同緊綁在

一起，而是階級、族群、性特質在特定歷史時空下的產物，每個人

的主體認同是性別、階級、族群、性特質多重並存的。這種後結構

的詮釋開展了性別主體展演的空間，也可以讓我們在研究場域中看

到多樣的表演與可能性。深受Michel	Foucault影響的 Rosalyn	Dip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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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延續 Butler性別展演的討論時，指出個人的性別展演有

二種可能，一是繼續不斷地學習配合體制中的「性別規範」，盡量不

要違反「傳統常規」；另一是部分逾越「常規」，迫使規範界線鬆綁，

創造出轉圜空間，爭取個人暫時的自主。

女性在陽剛的組織中，有上述二種可能的作法，除了遵從組織

安排與制度規定外，還有工作者在互動行為中爭取個人性別展演的空

間。本研究從微視的角度，引用 Candace	West與 Don	H.	Zimmerman

（�00�）「做性別」（doing	gender）的觀點，來分析個人在檢察官工作

場域性別互動的歷程，藉以了解性別如何在社會情境中被製造、被管

理、被越界。

West與 Zimmerman（�00�）認為，性別並非天生存在於個人身

體中，例如，在生物性別上被分類為男性，與「做」出男性化行為，

是兩回事。他們反對「性別角色」的說法，認為性別是在互動關係中

產生的，而此互動關係是每個人的行為都必須考量社會性類屬（sex	

categorization）的規範，讓自己的行為舉止說話方式都能夠符合其所

屬的性類屬，而且需要不斷地「做」性別，才不至於受到社會性別規

範處罰。即使是擔任陽剛工作的男性，也同樣必須認識到如何在社會

建構的性別環境中行動，「做」出符合陽剛特質的性別化行為。相反

地，如果一個被社會定義為女性性類屬的人，要參與屬於陽剛性別類

屬的工作，此常規就會受到挑戰，必須依賴持續地「做」出陽剛的性

別，才可以受到尊重。

台灣學術界關於陽剛職場的研究，以楊濰萍（�00�）研究台灣基

層女警在陽剛職場的生命經驗與本研究性質最為接近。楊濰萍的研究

指出，由於女性社會位置低於男性，致使女警為了爭取與男性平等的

位置，而積極淡化女性特質。這種「做性別」的策略，與女性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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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陽剛職場的背景有非常相似之處。

（三）女性工作者在陽剛職場中的矛盾處境

美國法學界的研究，對於女性律師在工作場域所遭逢的雙重矛盾

困境（double	bind），已有豐富的實證資料。首先，女性律師在法庭

的環境裡，必須隨時衡量自己的行為，究竟是要維持典型社會角色應

具備的陰柔特質，還是要順應法庭的氣氛以適度表現陽剛特質，並形

塑她的專業權威。這種情況將容易導致她們的某些行為被批評為太陽

剛，其他行為卻會被認為太陰柔；一旦她們在法庭中對這些批評提出

反擊，卻可能使審判者對律師產生負面的看法，甚至影響審判者對全

案的心證，如此一來，將攸關律師的當事人（原告或被告）是否獲判

勝訴或敗訴的重大利益（Bogoch,	1���;	Rhode,	1���;	Round,	1���）。

其次，女性律師還會面臨另一種形式的雙重矛盾困境，也就是受限於

傳統角色的僵固形象，女性律師容易被塑造成「性感的動物」：當她

在訴訟上獲得勝利時，會被認為是運作性感所造成的結果，男性甚至

會埋怨女性律師藉由操弄性感的策略，以享受「不公平」的性感化利

益；弔詭的是，一旦女性律師遭逢敗訴挫折，卻又容易被歸咎於「女

性」總是較缺乏準備、或是較不能勝任律師工作。正因為看待女性律

師的觀點都無法脫離傳統的性別角色，女性律師被視為性感動物的主

張，甚至會將律師界存在已久的「性別地位階層」（status	hierarchies）

現象，加以正當化及忽視，反而使女性律師在群體中，處於不利而矛

盾的處境（Bergin,	�00�）。

在社會組織研究的文獻中，研究者認為，Rosabeth	Moss	

Kanter在其 1���年的名著《公司男女》（Men and Wome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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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4 中，針對大型企業組織內工作者的個人及工作經驗，

所提出的「樣板主義」（tokenism）論點，對於本研究探討女性檢察

官在工作組織中的處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觀點。

Kanter（1���）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個人在組織內所產生的行

為，以及他（她）在組織內的命運，都與組織結構有密切關係。女性

工作者與組織的命運密不可分，性別差異的觀點會隱身在組織情境

中，當女性面對當下的組織情境時，會產生相對應的行為。尤其在各

種有性別區隔的職業（occupational	 sex	 segregation）中，能夠突圍進

入男性領域的女性，都會發現自己置身於極少數的「樣板」（token）	

處境，她們在試圖融入組織、獲得同儕肯定、並力圖表現「自然」

時，也會遭逢很多困難。樣板地位的形成有兩個前提，一是不同群體

間有社會地位優勢與劣勢的差別，二是劣勢群體的人數比例非常小。

身為樣板的女性在組織中具有三個特質：高能見度（visibility），女

性與男性的差異容易被誇大（polarization），以及女性間易於被同質

化（assimilation）。

Kanter（1���）的先驅性研究視樣板主義為一種靜態的現象

（phenomena），九○年代之後的研究納入權力概念，即批評其觀察未

能看出性別權力關係角力的複雜性與流動性；即使 Kanter建議在團

體中增加女性比例，事實上也不一定能解決女性與男性權力不對等

的問題。後繼的學者 Janice	D.	Yoder（1���）將樣板理論補充得更為

完善，她認為除了人數性別比例明顯失衡外，性別社會地位（gender	

status）、工作聲望（job	prestige）與職業的性別取向（occupational	

�	 該書於 �00�年出版中文版，書名為《公司男女》（國立編譯館主譯，�00�）。
本研究主要引用的文獻不是這本巨著，而是她的一篇重要的期刊論文，見

Kan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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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typing）等三個因素，都是造成樣板女性的原因。雖然 Kanter

的研究有這樣的缺失，但仍然有助於本研究的發展與深入。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的方法，以深入探索個別女性在陽剛組織中

的生命經驗（Ramazanoglu	and	Holland,	�00�:	�1-��）。女性個人的經

驗並不是主體與客體的僵固關係，而是不斷生產的政治建構過程。因

此，本研究正是要探究，研究者所蒐集到的女性經驗，究竟是在何種

社會文化脈絡下產生，是基於何種立場或何種觀點而形成，存有何種

政治效果或目的。本研究不在探求一個真正、客觀的答案，而著重在

呈現人類及社會互動、溝通的過程，因此本研究要不斷將女性經驗所

建構的知識與理論對話，進而形塑一個在特定情境脈絡下呈現的「有

條件」的真實（Ramazanoglu	and	Holland,	�00�:	1-1�）。

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有二：參與觀察法、個別深入訪談法。

在從事本研究之前，研究者已經長年浸淫於檢察官的工作環境

中，個人的工作場域即是本研究的田野，提供本研究很重要的知識來

源。當研究者決定要研究這題目，便開始把工作中觀察到、聽聞到與

性別有關的對話或言行記錄在筆記本上，做為日後研究的田野資料。

除了把工作場域當成田野的參與觀察外，研究者還進行深入訪談，訪

談對象以不同年齡（年資）女性檢察官的生命故事為主要資料來源，

同時也訪談男性檢察官，以擷取不同的解釋角度，比照參考，並求研

究論點的完整。

受訪者樣本如表一：工作資歷有 1至 �年左右、年齡在 ��至 �0

歲之間且未婚（或已婚無小孩）的受訪者共 �位（男女各 �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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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資歷超過 10至 1�年、年齡在 �0至 �0歲之間且已婚有小孩的檢察

官共 �位（女性 �位、男性 �位），共計訪談 �位檢察官。這些受訪

者基本上都相當友善，他／她們幾乎知無不言，亦不避諱表露其較有

性別偏見的一面。研究者意識到受訪者沒有資深的單身女性，也沒有

資淺的女同志檢察官。這是本研究資料的限制。

表一　受訪者資料

代號 性別 受訪時年資 受訪時職務 年齡 婚姻狀況

翠雲 女 10-1�年 主任檢察官 �0-�0歲 已婚有小孩

曉芬 女 10-1�年 主任檢察官 �0-�0歲 已婚有小孩

淑惠 女 10-1�年 主任檢察官 �0-�0歲 已婚有小孩

明娟 女 1-�年 檢察官 ��-�0歲 未婚

燕婷 女 1-�年 檢察官 ��-�0歲 未婚

國雄 男 10-1�年 檢察官 �0-�0歲 已婚有小孩

大富 男 10-1�年 檢察官 �0-�0歲 已婚有小孩

翔揚 男 1-�年 檢察官 ��-�0歲 已婚無小孩

飛鴻 男 1-�年 檢察官 ��-�0歲 未婚

研究者以工作資歷 1至 �年與 10至 1�年兩個區間做為選擇訪

談樣本，其原因與檢察官的身分保障、職務升等有關；屬於前者的年

輕檢察官，其工作目標是腳踏實地做好檢察官辦案的工作，就能通過

考評獲取實任檢察官的身分，因此他們的工作環境、互動對象，與偵

辦刑事案件較有關係；屬於後者的資深檢察官，已具有實任檢察官身

分，雖然其身分保障已然無虞，但是想要繼續升任為主檢察官、或晉

升至上級檢察署、甚至擔任檢察長等官職，就必須找尋辦案曝光的機

會，或擴大司法圈的人際網絡，以獲得知名度，爭取晉升機會；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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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環境或互動對象，便與資歷 1至 �年的檢察官有很大不同。藉由參

照資深資淺受訪者與受觀察者的經驗，本研究想要探討，性別化的組

織結構如何在多層次影響個人的互動。

三、性別化的檢察官工作

檢察官的工作評價就像很多行政公務機關一樣，有一套看似公平

的評價標準。目前的評價標準源於民國 ��年開始實施的「高等法院

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辦案成績考查實施要點」，以負

責偵查刑事案件的檢察官為例，主要是以「結案件數」與「辦案維持

率」做為考查計算之依據。換言之，案件處理得愈多，定罪率愈高，

檢察官的考查成績就愈好。「辦案成績」的工作評價標準，反映的是

檢察官工作有效率且準確度高的組織邏輯。組織鼓勵檢察官工作的日

數愈多，收案與起訴的案件數就會愈高；組織期待檢察官工作的時間

愈集中，結案的件數與定罪的品質也會愈高。評價的目的是為了決定

檢察官的職等及薪資待遇，因此對於檢察官工作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上述檢察官的工作評價看似與性別無關，但是根據 Acker

（1��0）的剖析，組織在管理的過程中，會暗藏一套性別機制。因

為，工作與人的性別化肉體（gendered	 embodiment）是不能分開的。

從組織的運作邏輯來看，能夠符合工作要求的人，其實是個肉體是男

人的人（Acker,	 1���）。這個男性終其一生都可以專注於工作，奉獻

於工作，因為他背後有妻子或其他女性照顧其個人需求和子女。身處

在父權社會脈絡下的女性檢察官，仍然被期待擔負私領域的責任與義

務，因此用「辦案成績」的方式來評價其工作，同樣可能使這些女性

檢察官被認為不適合組織，需要花加倍的精力與時間處理私領域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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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同時還要完全投入公務的執行。因此，從辦案成績的工作評價制

度，便可以暴露檢察官工作的性別意涵。

（一）辦案成績標準以「男性」為中心

以女檢察官生育為例，身為公務人員的檢察官，法定產假日數

有 �0個工作天（包括產前假 �日，娩假 ��日）。一旦女性檢察官因

分娩而請產假，會有近 �個月的時間無法工作，影響所及包括結案

件數減少、收案與結案件數比例相對減少，也會導致起訴與定罪案件

數量與比例相應減少，如此一來「結案件數」與「辦案維持率」的分

數均將降低，「辦案成績」就會較其他檢察官為低。辦案成績低的結

果，會造成女性檢察官的考績可能被評列為乙等的風險，影響所及不

僅是工作年資與職等的問題，更會延宕薪資待遇調整的級數，甚至影

響退休年資及退休俸額的計算，勢必造成女性檢察官工作權益的終生

損失。 5 除了再生產外，生育等家務責任，除非被轉化成公領域的事

務，否則都只會影響工作的持續性，不屬於工作或組織的概念範圍，

反而被認定阻礙工作的進行（Acker,	1��0,	1���）。

在台灣的特殊社會脈絡下，男性檢察官要承擔憲法義務的兵役，

�	 辦案成績制度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每年度檢察官年終考績的重要參考，而年終

考績評比的結果，正與薪資待遇的調升息息相關。首先，每個檢察官必須全

年持續工作，如果當年度工作月數未滿 �個月，就不列入考績評比。其次，每
個檢察官必須「連續二年」被評列為考績甲等，才能調升檢察官職等，一旦某

一年度不受年終考績評比，或被評比為考績乙等，接下來必須有連續兩年甲

等的考績，檢察官工作的職等才能再調升一級。最後，隨著年資與職等增加，

檢察官工作的薪資待遇才會相對提升。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條及第 11
條第 1項（民國 ��年 �月 �1日修正），�011/01/10引用自 http://law.moj.gov.
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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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個人職業生涯也有負面影響。男性檢察官的工作評價受到性別因

素衝擊的重點在於，當男性不在組織工作的期間，無法進行工作評

價，檢察官職等的調升時程也會就此停滯延宕，相較於同期分發的女

性檢察官，男性檢察官於在職期間服完兵役後，職等晉升、薪資待遇

甚至升遷都將延後。另外，選擇先當兵後就業的男性，雖然在檢察官

的任職期間不再有職等計算中斷的問題，但是相較於同年畢業並應屆

通過司法官特考的女性，男性檢察官的年資、職等、薪資待遇的起算

年度，均將低於先進入組織的女性檢察官。如此一來，是否意味著台

灣的男性檢察官，其工作評價或組織中的處境就遜於女性檢察官？

本研究進一步假設一個簡單的狀況，綜合上述各種與組織邏輯不

相容的社會義務，以表列的方式（見表二）比較再生產責任或兵役義

務等因素，對於男性或女性檢察官工作的影響程度。假設已婚的一男

一女檢察官，都生育 �個小孩，女性檢察官生育 �個小孩時分別請 �

個月的產假，男性檢察官則因服兵役而暫時停止工作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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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生育、家庭勞務、生理假

女性檢察官 男性檢察官

生第一個小孩產假�個月 不能生產，但服兵役1年
生第二個小孩產假�個月 不能生產，無法請產假。

自�00�年開始，生小孩有部分給
付的育嬰假是�個月，無給付的
育嬰假可請�年。依研究者多年
的田野觀察，女檢察官很少請育
嬰假，除非配偶的收入高出女檢
察官很多，女檢察官才會考慮為
了「育嬰」而請假，否則請育嬰
假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同時配合
出國進修，或有其他規劃，很少
純粹為了照顧小孩而請假。

男性雖有育兒責任，往往不會請
育嬰假。

因家事勞動性別化，以及照護老
年父母、身心障礙家人的責任往
往落在妻子、女兒或媳婦身上，
6女檢察官在職期間因照顧家人而
請假的時間與次數可能會比男檢
察官多。

男性照顧家人的責任多由妻子、
姊妹、其他女性親屬負擔。故請
假時間與次數相對減低。

每月可請女性生理假，計入病假
紀錄。7 依研究者多年的田野觀
察，女檢察官會請生理假的人數
相當少。

台灣女性檢察官的工作評價也許可以因為不需服兵役而略佔優

勢，但若加上生產、育兒、家務、家人照護責任，其優勢不再；在看

似公平的績效成果上，與男性檢察官相比，絕對沒有優勢可言。

�	 台灣與國外的相關資料，見張晉芬（�011:	�1�-��0）。
�	 張珏、陳芬苓、張菊惠、徐儆暉（�011）的研究指出，大多數女性都會因為公
司「規定太過僵化」、「其他人都沒有請」、「有其他假可以休」、「沒有人代班」

或「必須要有醫生證明」等因素，而導致生理假使用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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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合工作的身體「不能哺乳」

組織的工作安排也是控制工作者身體展演的機制（Acker,	

1��0）。研究者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聽聞女性同事分享當媽媽的心

得，由此便可理解女性再生產的時間邏輯與組織的時間邏輯如何發生

衝突，以及女性身體如何受到控制：

當我剛做完月子回來上班時，一大早就出去相驗，一直到下午五

點才回到辦公室。我預先有墊非常厚的胸墊，以防沒有辦法擠奶

時可以吸收，而且我特地穿上黑色襯衫，以免出糗。雖然我有事

前的準備，可是當天還是非常狼狽。當天乳汁已經把整個胸墊都

沾滿了，甚至滲到上衣外面，別人可以很明顯看到我胸前濕成一

片，而且黏黏的非常難受。雖然當天我只錯過中午沒擠奶而已，

但是一到下午就沒有再分泌乳汁了，只因為缺了一次的刺激乳

腺，如果接下來要回到原來的泌乳量，就又要再經歷兩、三天的

時間（田野日誌，�00�年 1月）。

每個檢察官必須按照班表分別輪值內勤或外勤，輪到外勤值日的

檢察官，就要在值班當日，到屍體所在地負責相驗工作。值日當天死

亡案件繁多，這位女性檢察官必須馬不停蹄地前往各地點相驗屍體，

除了午餐或晚餐外，沒有其他休息時間，如果她想要暫停工作以便擠

奶，一來在外地不一定有隱蔽的空間可使用，二來會讓很多人員（書

記官、法醫、警察、公務車司機、死者家屬）在旁等待。因為泌乳的

生理時間與工作時間無法配合，如果為了擠奶暫時中斷工作，就會影

響當天相驗屍體的工作效率與秩序；但是，完成工作目標的代價，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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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抑制了泌乳的身體，減低泌乳量的結果影響到再生產與養育的工

作。可見女性的身體，包括生育能力、懷孕、哺乳、照顧小孩、月

經、情緒，會影響工作的持續性，同時降低組織追求有秩序、有理性

的工作目標，故被視為客體（Acker,	 1��0,	1���）。換言之，從組織

對於性屬的控制可以看出，所謂工作的持續性，其實是以男性身體為

正常的規範。

（三）法袍的性別

在法庭執行職務的司法人員，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書記

官、公設辯護人，開庭時都要穿著法袍，各種人員穿的法袍形式皆相

同，僅以法袍前胸 V形鑲邊的顏色來區辨不同職務的司法人員。法

袍是一件長袖及膝的黑色長筒罩衫，沒有修飾特定性別身材的剪裁，

只在前胸處有配合鑲邊的 V形衣領設計，因此任何人穿上法袍坐在

法庭內，只剩前胸領口處會露出內搭衣服或裸露的皮膚。通過國家考

試開始接受訓練的檢察官、法官學員，都會被教導以適合的衣著搭配

法袍，是專業形象的表現，其中男性學員被要求務必穿襯衫及打領

帶，再披上法袍；女性學員因為沒有打領帶的衣著習慣，而被要求穿

著襯衫以搭配法袍。

在研究者六年的工作經驗中，在法庭執行各種職務的男性，大部

分也是以襯衫領帶做為法袍的內搭形式；女性則因上衣領口有多種款

式設計，因此在法庭執行職務的女性並沒有一致的內搭形式。擔任檢

察官的人被認為具有法律上的專業形象，但是當組織以衣著的形式評

價檢察官個人的專業形象，所謂「身體暴露」與「專業」看似沒有關

連的因素，便透過性屬的概念產生了特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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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年 �月某一天下午，研究者穿著一件圓領上衣搭配法袍在

法院蒞庭時，適逢檢察長率主任檢察官至法院視察檢察官蒞庭情況，

當時有位女法官正在開庭，研究者則執行公訴蒞庭的職務，檢察長在

法庭內旁觀數分鐘後隨即離開。當研究者蒞庭結束回到辦公室，主任

檢察官即前來告訴研究者：「剛剛檢察長去看你蒞庭時，覺得妳可能

要在法袍裡面加一件假領子，像那個女法官穿的一樣，看起來就比較

端莊、專業，不然領口那邊空空的，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正式。」研究

者初聽長官的建議，當然覺得戰戰兢兢。不僅研究者本人曾遭遇上述

的經驗，研究者也觀察到其他女性檢察官曾經為了避免頸部裸露而申

請假領子的情形，翠雲就是其中一例：	

我覺得法袍也是為男檢察官設計，因為檢察官本來就是屬於男性

的工作性質嘛，所以我們女生不穿襯衫打領帶的，怎麼穿法袍頸

部都會空空的，我也不管，反正在偵查庭是門關起來的，我如果

今天要開庭穿法袍，我還是會照穿 V領的上班，頸部露露的我

也不管了。可是我覺得這樣確實沒有很好看，不夠專業，所以如

果我是要去法院蒞庭，我就會戴假領子。我也有一個假領子啊，

申請好久了，可是很少用，都被我收起來了，因為那個很難用，

一旦妳先穿上假領子後再穿上法袍，假領子就會歪掉，要調整也

很難調整，所以我申請後也很少用假領子，除非在法院蒞庭時我

才會戴。我覺得去法院蒞庭有必要戴假領子，因為法院是一個公

開的地方，民眾、當事人、律師都在看妳，那種大家都會注意妳

的地方，戴上假領子的法袍會比較適當。（翠雲）

研究者不禁開始反思：為什麼穿上法袍後領口空空的，看起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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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端莊、不專業、不正式？肌膚的裸露或暴露，為何與專業有關

連？身體暴露與端莊、專業、正式之所以有關係，是源自於異性戀父

權社會脈絡下的性屬的意義。首先，從異性戀男性的角度觀看女性化

的身體差異，會認為女性的身體暴露是情色的，會吸引異性的欲望與

幻想；其次，在男性支配、女性附屬的性別權力關係中，女性身體暴

露所展現的性屬意義，是被貶抑的、被客體化的，女性身體暴露隱含

了不端莊、隨便的特殊文化意義。女性檢察官的身體暴露，在社會實

踐的過程中，被貶予了不端莊、不專業、不正式等特殊的評價。

（四）性別化的工作分派

當研究者問及男女檢察官有無差別待遇時，大部分受訪者直覺上

會認為檢察官還蠻性別平等的，然而一旦再進一步追問，受訪者才會

深入思考，於是分派工作時隱約的男女差別對待便浮現出來。 8 

年輕資淺的明娟檢察官注意到：如果需要同時執行好幾個地點的

搜索任務，「主任檢察官會分派比較不重要的搜索地點給女檢察官指

揮搜索」。研究者與年輕資淺的燕婷更曾同時親聞，主任檢察官在決

定將某個大案指定給哪位檢察官偵辦時，加入性別考量，理由與資深

主任檢察官翠雲的說法如出一轍：

�	 感謝審查者指出檢察官的事務分配仍有性別差異存在（例如〈檢察機關偵辦性

侵害犯罪案件處理準則〉第一條的規定），並建議本文在性別化的工作指派部

分，分析性侵害事務分配的性別分工意義。由於筆者自身的經驗限制，加上在

訪談中這議題沒有浮現，故造成資料缺乏。正因如此，也沒有蒐集到檢察官與

女性為主的性侵害犯社工夥伴的互動關係（見下一節）。在此註記，以供後來

研究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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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多或少有性別考慮，很少啦，但是還是有。因為會考慮到女

生晚上不方便出來指揮，或是要長期駐留在分局的複雜案件，像

擄人勒贖，這種案件長官就會稍微考慮一下女生可能不適合，而

傾向分案給男生。可是我覺得女生一點都不會不適合耶，這種案

子我們女生也可以辦啊；像是之前的選舉查賄，我督導某個轄

區，我也是每個分局都跑啊，可是我沒有交通工具怎麼辦，我是

叫我先生開車載我，一個分局接著一個分局跑。（翠雲）

從翠雲不確定的語氣，更可以印證 Acker（1��0）的說法，因為

維持性別化的科層體制，通常都是透過隱形的控制來達成，在工作場

域的論述中，幾乎聽不到「女生不適合做什麼工作」或「這個工作應

該由男生來做」等如此直接的評價，而是透過性屬的概念，間接操作

各種隱含的文化意義。翠雲的訪談不只呼應明娟、燕婷與研究者的經

驗，還印證了性屬概念在檢察官工作組織中的運作情形；更可貴的

是，同時身為主管與女性的翠雲，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反而以行動

證明女性同樣有勝任工作的能力。

科層體制配置的性別偏差，來自父權體制的社會秩序。女性檢察

官照顧家庭、男性檢察官不必優先考慮家庭，總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性別秩序。一位女性主任檢察官淑惠回憶在爭取升遷過程中，主管對

她扭曲與矛盾的期待，可見升遷的過程很辛苦：

我向主管爭取平等升遷時，主管就會以很關心我、為我好的立場

告訴我：妳為什麼什麼事都要爭第一呢，明年你一定又有機會

啊，而且你調到外地後，你的小孩誰來照顧呢？我很想反問長

官：那升遷的男生調到外地時，他的小孩又要誰來照顧？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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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只有出在女生身上，不會出在男生身上？又女生為什麼

爭取升遷就是個性急、想要爭第一，男生升遷卻是理所當然的

事。所以有的女生就乾脆放棄，走入家庭，我是不甘心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時間一到我也想要像正常的男生一樣升遷，而且我也

喜歡辦案，我不想因為環境不好就放棄自己。（淑惠）

主任檢察官淑惠咬咬牙忍耐下來，繼續埋頭苦幹，終於在一年後

升等，在工作上得到認可。主管的這番話，雖然是從「關心」的動機

出發，其實算是一種性別歧視。根據黃囇莉（�00�:	11）的引介，性

別歧視分成「敵意型性別歧視」	（hostile	 sexism）與「親善型性別歧

視」（benevolent	 sexism）。前者帶有敵意的情緒，抨擊與懲罰違反傳

統性別角色的女性；後者則帶有正面的情感，卻傳達傳統的性別刻板

印象，強調男性為資源提供者或保護者的優勢，這也是一種傷害，已

經違反了性別平等工作法的精神。當今工作上的性別歧視很多是包裝

在這樣的「糖衣」內進行的，即使法律人也不例外。 9 

顯而易見地，組織中的工作者都不可能與他們的身體脫離，性

別與性屬都銜接著、標示著身體，並且透過身體而存在（Halford,	

Savage	and	Witz,	1���）。長官以「晚上不方便」做為女生不適合辦大

案的理由，以及「調外地不能照顧小孩」做為不鼓勵女檢察官升遷的

理由，其實都影射了女性身體或性屬在異性戀父權社會組織中，是脆

弱的、具有危險性的意涵，再加上負有照顧與家庭義務。當性別與性

屬融入組織運作時，同時展現了以男性身體的體現（embodiment）為

中心；組織建構了男性的身體，也呈現了檢察官工作的性別化與性屬

�	 筆者在訪談當時，並未就女性檢察官對於〈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認知與影響面

向進行探索。這可以是另外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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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sexualized）。

上面的討論從組織工作的四個面向來說明檢察官的工作如此性別

化，而且以陽剛特質為優勢，以男性身體為中心。

四、性別化與陽剛特質的工作文化

除了上述的隱藏性別偏見外，組織中還有其他主觀評價標準和

組織文化，深刻影響著組織中男、女檢察官的處境。這一節將進一步

討論，組織如何透過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區隔，陽剛與陰柔的分野，形

塑了利益與不利益、剝削與控制、行動與情緒，以及意義與認同的過

程，也形塑了男性優勢、女性劣勢的工作環境，並影響女性檢察官的

處境。

（一）服兵役的優勢「文化」

前面討論過男檢察官因服兵役在年資計算上看似吃虧，但我們的

研究卻指出，服兵役的經驗反而成為勝任某些工作的理由。中年資深

檢察官大富就指出：

女生的社會歷練少，因為缺了當兵的經驗，男生在軍中會認識各

種不同層次的人，尤其是容易接觸到低階的人，這個經驗女生沒

有。像我們現在辦案中，都要接觸很多低層次的人，這個女生就

比較沒有辦法。而經驗與判斷案子的能力有關，女生的經驗比較

少，有時候斷案當然會比男生差一點。即使一起當了好幾年的檢

察官，女生比男生的能力當然還是有點落差。（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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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似乎認為，檢察官工作與社會化的深淺有必然的關係，社

會經驗的累積是培養判斷能力非常重要的過程，也唯有透過當兵的歷

練，才能累積社會經驗；在陽剛特質優勢的工作環境中，「沒有當兵」

被視為女性檢察官的一個弱點。這在檢察官組織中是普遍被男性接受

的說法。

年輕的男檢察官飛鴻則有不同的觀點，提供了很好的對照與啟

發：

我當然會覺得經驗不足會影響到辦案，但不一定是當兵經驗，在

許多案件中一些比較像色情行業或毒品一些比較特殊的用語，也

是要進來這一行才能慢慢學，像賭博也是，要怎麼賭什麼的。我

相信就算是資深學長，他的人生經驗也不一定有過這一段，除非

他過去真的有在賭場、或跟色情行業接觸過。（飛鴻）

辦案的洞見的確與社會經驗和人生歷練有關。台灣社會對性別的

隔離安排，致使當兵的經驗成為男人所獨有的增廣見聞的途徑，又成

為大富檢察官用來貶低女同儕的藉口。而一些女檢察官常有的經驗，

例如：化妝、哺乳、美容、生產、育嬰育兒、照顧家庭等，必然擴

展社會見聞，也是辦案重要的知識。其實男女檢察官的生活經驗，除

了前述由社會的性別隔離安排所造成的差異外，還有階級、族群交織

的差別經驗與知識，例如，有原住民家庭背景、有勞工家庭背景、有

在國外居住經驗等，也會形塑男女檢察官不同的知識。大多數的男女

檢察官過去都是勤奮好學的菁英份子，在未接案前必然對於賭博、色

情或黑白道的貪腐都相當無知，大家都「也要進來這一行才能慢慢

學」。為什麼男性獨特的當兵經驗被如此超過比例地放大，被認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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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工作的重要知識？ 10 

誠如 Allan	G.	 Johnson（1���:	�-10）認為，父權文化是以男性為

中心的文化，男性總被認為比女性優秀，男性的經驗也會被視為所有

人的經驗；因此，組織文化以階層化的方式評價這些「性別化經驗」

的結果，將使男性經驗「自然地」與工作重視的價值相連結，而產生

當兵經驗有助於檢察官工作的論述，造成男性經驗被推崇、女性經

驗被貶抑的後果。由 Connell（1���;	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	�00�）

的論點可知，女性檢察官容易被認為沒有經驗、沒有能力，正與遍佈

在組織象徵性隱喻與組織語言中的男性性屬形象有關；兵役經驗不但

成為檢察官工作能力的額外條件，「接觸底層」與「判斷能力」更成

為陽剛特質的象徵義意，因此才會造成男性檢察官必然較女性有辦案

能力的性別想像。

（二）陰柔特質受到貶抑

在陽剛特質佔優勢的工作組織中，工作性別化的另一個面貌，則

是「褒獎」女性的陰柔特質，但「暗示」女檢察官的陰柔特質不適合

辦理重大案件。資深男性檢察官國雄表示：

我覺得男女檢察官辦案能力都一樣，女生同樣也可以辦大案，尤

10	 美國電影《金髮尤物》（Legally Blonde）中，女主角以實習律師的身分，在一
件讓全紐約最好的律師都束手無策的官司中，因為一雙 PRADA鞋子及一頭鬈
髮而找出嫌疑人掩飾犯罪的破綻，打贏了這場官司。從這個例子可知，時尚

「知識」與美髮「經驗」同樣是有助於破案的知識與經驗，並非只有服兵役的

經驗才能累積理解社會的知識。



管理性別 1�1

其是婦幼案件，更適合女生來辦。女性檢察官的特質就是細心、

周到。我覺得女生擔任檢察官很好啊，女檢察官有適合展現溫柔

一面的地方，尤其是有耐心的部分，在有些案件就是需要耐心

的特質來辦案。但是在辦要同步搜索、勤教 11 的大案或是外勤，

就不適合展現女性特質。我覺得在我們這種工作環境，沒有必要

以溫柔的特質扮演檢察官的角色，該陽剛的地方還是要陽剛。

（國雄）

其實，溫柔與耐心的特質與性別無關，只是在男女社會化過程

中，女性常被要求合乎社會對女性的「陰柔」刻板印象，但也不是每

個女性都被「成功」地社會化。男性或女性檢察官因調查工作繁複的

性質，都需要被訓練成具有耐心的特質。為什麼國雄仍然認為耐心就

是專屬於女性檢察官的特質？國雄其實也犯了前述的「親善型性別歧

視」，為了貶低女性和「陰柔特質」，只好把原本每個檢察官都需要

的耐心塗上陰性色彩，勉強以此特質當作女性適合擔任檢察官的理

由。其實，國雄的說法暗示了陰柔氣質與檢察官工作的要求互不相

容、彼此排斥，如果工作者展現陰柔的權威與控制形式，就會在工作

場域中遭到質疑（Halford,	Savage	and	Witz,	1���:	���-��0）。

由大富與國雄的觀點更可以顯見，當組織把耐心、溫柔的「陰柔

特質」與生理女性連結，就可以強化具有「陽剛特質」的男性適合辦

大案的正當性；當組織面臨「要同步搜索、勤教」的大案時，更自然

連想到男性較適合這樣的任務；男性因為辦大案而成為紅牌檢察官，

女性檢察官則容易被指派辦理婦幼案件。如此一來，霸權式陽剛特質

11	 重大案件會定在某一天出勤搜索，在出勤前召集配合人員解釋簡要案情，並分
配各人應執行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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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合理化男性性屬在組織的權力，也反映了被建構成「陰柔特質」

的女性性屬與檢察官組織不相容的現實。

（三）女檢察官與警察合作辦案的性別困境

檢察官的工作文化是性別化的，可以從檢察官辦案需要與警察	

密切合作的結構安排來說明。檢察官的養成教育只有接受法律訓練，

他／她會使用複雜的法律概念證明犯罪者的事證，卻無法與犯罪者肉

搏，實際捉捕犯罪者，更遑論使用槍枝或實施攻堅行動。因此，在

我國的制度設計之下，檢察官施展權力的方式就是指揮「司法警察」

（包括司法警察官與司法警察）。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

察條例的規定，	 12 司法警察的範圍非常廣泛，含括警察、軍人、海關

人員或政府機關人員，小從警察、憲兵，大到警察局長、縣市長都

有。這些人員所屬機關與地檢署等檢察機關之間，均屬獨立運作，檢

察官「指揮」司法警察的範圍，也只限於「偵查犯罪」的相關事項。

檢察官與司法警察的職務，並沒有上下隸屬的階層關係，因此即使司

法警察違反檢察官的指揮，除有其他違法情事外，檢察官對司法警

察並沒有懲處或制裁的權力。檢察官與司法警察的關係是「各取所

需」。檢察官有權，司法警察有能，兩者必須相互配合，才能共同完

成偵查犯罪的工作。

警察接近犯罪，有情資或線民，檢察官卻比較沒有線索，亟需

仰賴警察提供案源；即使近來有些檢察官已漸漸不依賴警察機關的線

索，但是檢察官施展權力時也必須透過警察來具體執行，可見檢察官

1�	 參見刑事訴訟法第 ��0和 ��1條；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１、�、�、�和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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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與警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此，檢察官必須平常就與警察維

持良好的互動，才比較有機會獲得犯罪情資，指揮偵辦重大複雜敏感

的案件；偵辦案件的過程中，檢察官更需要依賴警察去跟監、訪查、

監聽電話、調取書面資料、執行搜索、訊問等等，才能把複雜敏感的

犯罪辦得漂亮，成為紅牌檢察官。

有些警察沒有與女檢察官一起辦過案，所以會犯一些顯而易見的

錯誤。資淺的女性檢察官燕婷就有類似的經驗：

我想大家都知道從轎車右後方下車的人應該就是整車中地位最高

的人吧，這是基本常識吧，可是有一次我去外勤相驗，警察一定

有看到我從右後方下車，可是他竟然趨前向從左後方下車的法醫

遞卷，並且開口說：「檢座，我跟你說⋯⋯」，這時法醫立刻制

止他，然後指向我是檢察官，但是這個警察卻還是繼續看著法醫

說明案情。我心裡覺得太誇張了啦，法醫有穿白袍，又提一個醫

師包，怎麼看都是一個法醫啊，怎麼可能有人會認錯呢，法醫又

是從左後方下車耶。（燕婷）

從燕婷的描述可知，這個警察可能一開始真的誤認穿著白袍的男

生是檢察官，然而遭到法醫指正後，卻仍然未轉向燕婷解釋案情，這

種情況就與單純的誤認有很大的差別。因此必須進一步追問的是，警

察難道真的誤認穿白袍的人是檢察官？亦或警察其實是「不想」向一

位女性報告案情？雖然座車與身分的關係，未必如燕婷所言屬於基本

常識，然而警察報告的對象穿著白袍、上面繡有「檢驗員○○○」字

樣，也足使警察一眼即可辨認此人的身分；警察的行為不但隱含「檢

察官等於男性」的預設，更讓研究者懷疑他們表現出「拒認」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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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研究者三番兩次遭遇到類似情況後，已演練出一套對應的模

式：當遇有外出辦案的場合，研究者一打開車門下車，就會對著迎面

而來的不特定人（有可能是便衣刑警、制服警察或一般民眾）宣稱

「我是檢察官」，以免重蹈誤認的窘境。

男性警察雖然並不像男性檢察官般在組織中處於優勢，但是他

敢於選擇向同為男性的法醫說明案情的原因，應該是攀附著檢察官的

陽剛文化，藉由其性別位置宣示一種男性優勢群體間的共通性，以刻

意忽視女性檢察官存在的方式，誇大警察與女性檢察官的性別差異。

這例子可以呼應 Kanter（1���）的觀點：在男性化的工作組織中，除

了組織內部對於女性檢察官的性別過於關注，也會誇大男女有別的差

異，藉此凝聚男性優勢群體間的共通性，造成女性檢察官在組織中被

排擠的效果。男性警察要透過互動的過程，提醒介入男性群體的燕

婷，男性才是性別互動結構中的優勢者，處於劣勢社會位置的女性檢

察官，已經因為不當地渴望權力，而威脅到男性支配女性的正當性別

秩序！

檢察官辦案時，是一個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團隊之間的合作，警察

團隊內有少數女警，但她們特殊的女性觀點不會浮現至團隊中。警察

團隊的成員往往以有辦案經驗的資深老刑警馬首是瞻。所以基本上，

經常與檢察官互動的是警察團隊的男性資深警察。他們與檢察官之

間的互動與性別有什麼關係呢？在此，透過資深男性檢察官大富的描

述，可以窺見一二：

如果要當紅牌檢察官，讓警察願意一直找你配合，你就要 ��小

時手機全開，讓他們隨時找得到你，你要有 standby的準備，讓

警察隨叫隨到，並且接受警察的邀宴，通常要待到第一攤結束，



管理性別 1��

續攤可以不用去，這樣才能培養與警察良好的關係，才能建立長

久的互動，相互配合良好，警察才會聽你的話。（大富）

年輕的男性檢察官翔揚指出，男性檢察官容易與幾位男警察組成

辦案團隊，因為不論是認真討論案情，或是一起到餐廳小酌幾杯，都

容易拉近距離，以便建立互信的合作關係：

平常警察來跟我們應對，也許我們真的看起來比較年輕，可是

他們跟我們溝通上會比較方便，有時候就可以像兄弟一樣「拉

勒」，他可以跟你比較輕鬆。我是覺得警察跟女性檢察官因為有

壓力，他就不敢踰矩，他就不敢太隨便，很多話就不好意思說

了。（問：很多話是會說笑話嗎？）包括啊，包括工作上或是生

活上的。像之前有一些警察的聚會啊，即使男警察跟你不是很

熟，就是第一次見面啊，大家就可以這樣講來講去，講得很開

心，笑得很開心。可是我覺得是女生的話，會比較放不開。（翔

揚）

男警察與女性檢察官的互動，始終沒有辦法非常融洽。負責指分

案件的主任檢察官曉芬，就說明了男性警察不願意與女性檢察官合作

辦案的原因：

警察會要求我不要分給女檢察官，盡量分給男檢察官，因為他們

覺得跟男檢察官比較好講話，可以一起抽菸、下棋，有時候可以

兄弟相稱，跟女檢察官就比較沒辦法，女檢察官也比較一板一

眼，都依照法律規定來。而且男生與女生比較沒有話題聊。（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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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

男警察能與男檢察官輕鬆、開心的溝通，面對女檢察官反而「有

壓力」，可見男警察的壓力來源並不是女檢察官的職務位階比較高，

而是因為她是女性。就連資深女性主任檢察官翠雲自己都覺得如此：

「最主要是因為男女有別，男警察與男檢察官比較容易搭訕、聊天，

男警察與女檢察官就比較沒有話題聊，互動中間只剩交辦事項，會比

較一板一眼。」資深檢察官大富很精確地解開男檢察官與男性警察互

動自然的謎底，他對研究者說：「像對妳和對警察，講話的內容就不

一樣，我跟警察偶爾可以講一下黃色笑話，或是男人之間的對話，對

妳們女生當然就不可以。」

男警察與女檢察官之間互動無法活絡的原因，除了性別因素作崇

外，也與年齡、世代有關，司法警察多是歷練多年的老刑警，較難與

年輕女檢察官溝通，無法培養彼此間的信賴關係，一旦團隊間沒有形

成凝聚力，一個指揮不動警察的檢察官又如何能辦大案，成為紅牌檢

察官？在此不得不承認，正如 Dana	M.	Britton（1��0）指出，性別差

異必然會影響人際互動的關係，同性之間較易稱兄道弟或是形成姊妹

淘，男女之間就很難形成純粹的「兄妹關係」或「姊弟關係」。如此

一來便不難理解，男性間的同性社交（homosociality）有助於男性之

間的團結，促進辦案效率與成果，確實是展現霸權式陽剛特質的重要

媒介。因此要成為紅牌檢察官、要發揮霸權式陽剛特質，就不能不用

心經營男性間的同性社交。

秦光輝（1���:	��-��）在研究軍中父權體制的運作時也認為，男

性連結往往是藉由對他者的排除與貶損來完成內聚的第一步，而男性

連結最基本的他者或差異便是女性，可以藉此凝聚大家都是男人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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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使不同的男性能夠更迅速地交融在集體男性的類屬之中。對照檢

察官工作環境中的性別文化也是如此，原本互不相識的男檢察官與男

警察，原本在法律上具有上下指揮關係的兩種人，卻因為黃色笑話與

同性社交的便利，將具有個別差異的男性，轉變成一個集體的男性類

別。黃色笑話其實反映了排除女性的霸權式陽剛特質運作，使得男性

同性社交與貶抑女性性屬形成共謀關係。「男性」原本是一個空泛的

概念，唯有藉由排除他者的過程製造歧視，才會有對立的觀點，才能

製造男性的集體認同（Britten,	1��0；秦光輝，1���）。由此可知，透

過排除女性的男性同性社交，除了能讓男檢察官與男警察團結辦案，

更可以正當化霸權式陽剛特質的男性化形象。

五、女檢察官的「管理性別」

	在一個陽剛特質優勢的組織中，女檢察官困難的處境，使她們

發展出什麼策略來管理組織中不對等的性別關係？如何做出能得到長

官與同仁認可的「專業水準」？這些都是女性檢察官每天要面對、應

付、學習與處理的。

（一）「管理性別」

前面提過 Rosalyn	Diprose（1���）指出，個人的性別展演有二

種可能，一是配合體制中的「性別常規」；另一是以脫軌的行動造成

「性別常規」鬆綁，展現自主性。女檢察官在性別化與陽剛化的組織

與文化中工作，經常得發展出各種策略，以維持個人陰柔的特質，同

時也遵從工作文化的規範，展現應有的「陽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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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檢察官一方面要控制自己女性陰柔的個人需要，同時又要利用

機會展現個人陰柔特質，以免因觸犯陽剛規範而受懲罰。在陽剛文化

優勢的工作環境，女性檢察官經常處於矛盾的張力（tension）中，需

要不斷採取適合的生存策略，小心翼翼地因應；為了凸顯這點，筆者

在此提出一個具有畫龍點睛效果的新名詞：「管理性別」。

這個新名詞雖然不是理論層次上的創新，卻是應用層次上的

創新，旨在貼切指出身兼二種社會劣勢的女性檢察官的工作處境。

這名詞有其學術脈絡。在理論層次，筆者依據West與 Zimmerman

（�00�）所提出的「做性別」（doing	gender）觀點。這理論的重要貢

獻是指出，性別呈現於日常生活的人際互動關係中，鑲嵌在人們行動

的每一個面向中。個人的行為都必須符合社會期待個人所屬的性類

屬，也就是說，各種做出來的性別行為，都必須具有「可以合理解釋

或說明」的作法。在某些特殊場合中，屬於某性類屬的人若清楚意識

到自己在此場合必須多「做」出適合該性類屬的舉止，他（她）們就

會透過互動的過程，「做」出適當的性別行為。簡言之，性別是個人

在社會的性屬規範中管理自己情境行為的活動（activity），而不是扮

演的角色。

筆者認為West與 Zimmerman（�00�）的「做」性別清楚說明，

個人為了讓自己的行為符合性類屬的規範，必須不斷地「做」性別。

筆者認為此理論顯示，性別並非「本質」屬於某類生理的個人，而

必須藉由「做」的這個活動與行動來實現社會規範。但若應用這理

論概念來解釋身處雙重劣勢的個人處境，筆者認為有其不足之處。

「做」性別的概念比較沒法說明「做」的個人在權力關係中所處的位

置，而只是說明個人處在性類屬的規範中。以檢察官個人的「做」性

別為例，一位個性比較陰柔的男性檢察官，在外出辦案時為了建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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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權威，需要多「做」一些陽剛氣質的性別，他可以沈默不語、面

無表情、降低聲音來「做」出適合該場合或適合警察弟兄期待的陽剛

特質。他只要「做」而且無須「做」太多，就以生理男性的身分「自

然」出現，就自動享受無須特意索取、追求或「做性別」而得到的權

威、尊重與服從；換言之，就是 Connell很有創見地提出的「父權紅

利」（patriarchal	dividend）（劉泗翰譯〔Connell,	�00�〕，�011:	�0�）。

Connell指出，性別不平等通常指女性相對於男性資源匱乏，個別男

性沒有意識到其參與男性整體藉由維繫不平等的性別秩序所獲得的

利益，這利益就稱為「父權紅利」。「金錢上的利益並不是唯一的利

益，其他還包括：權威、尊重、服務、安全、房舍供給、進入體制權

力的門路、控制自我生活的權力等等。當然，整體性別平等的情況有

所改善，這種父權紅利就會相對減少」（劉泗翰譯〔Connell,	 �00�〕，

�011:	�0�）。

筆者還因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1���）提出「管理情緒」

（managed	heart）的概念而得到「管理性別」的靈感。Hochschild在

《情緒管理的探索》（徐瑞珠譯〔Hochschild,	 1���〕，1���）一書中首

先提出「情緒勞動」的概念。她研究空服人員與討債員在執行任務時

必須管理自己的「職業」情緒。Hochschild提出情緒勞動的定義，區

分出三個特性，包括與公眾面對面的接觸、能夠引發他人產生情緒狀

態，還有雇主透過訓練與監督的方式，對員工工作情緒展現的控制。

筆者認為，女性檢察官為了讓自己遵守陽剛規範，但又不至於過度壓

抑個人的陰柔特質，就像空服員或討債員在執行任務時「管理情緒」

一樣，女檢察官必須「管理性別」。

綜合言之，對女檢察官而言，在一個非常陽剛的工作文化中，為

了要符合陽剛男性的性類屬，除了要「做性別」外，還需要積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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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己的陰柔性別特質。女檢察官身處二種劣勢─在父權社會文

化中被優勢男性主導的女性劣勢（Johnson,	1���），以及在陽剛組織

中的性別弱勢（Acker,	 1��0,	1���）─沒法享受到「父權紅利」的

好處，因此非要步步為營、精心設計地「管理性別」，而不僅只是

「做性別」。清晨起來盥洗更衣，女檢察官就要思考今天工作的場合

要如何穿著打扮，她們要「管理」自己的行為舉止、衣著聲調、說話

多少的拿捏，甚至要坐在汽車的哪邊都要想到，在工作中每分每秒、

一舉手一投足、每一張口與檢察官同僚或警察辦案夥伴談話，都要思

考如何應對，這些都深具性別張力。處理性別張力，使自己與他人都

能夠輕鬆自在，以便爭取到與案件相關的民眾、法界同儕、合作的警

察夥伴的尊敬、服從，女檢察官的權威才能逐漸建立起來。這不是很

容易，如果沒有「管理」好性別，可能信譽會受損，會在背後受到同

儕揶揄，自己升遷受阻，沒有辦大案子出頭的機會。這種雙重的劣勢

與弱勢以及無「父權紅利」可享的處境，使得女性檢察官非得時時刻

刻成功地「管理性別」不可。		

（二）「管理性別」的策略

這一節，我們探討三個女檢察官所在的工作處境：在工作與懷孕

身體的矛盾需求之間找到艱難的平衡；在衣著上維護「專業形象」；

在與警察團隊合作時，則要隱藏自己陰柔的氣質，展演出合乎專業形

象的「陽剛特質」，以便贏得合作夥伴尊重。

1. 控制懷孕身體的需求

檢察官的工作表現要出色，才有可能升任主任檢察官。但如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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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現出色？特別是如果能夠偵辦眾所矚目的案件，辦案能力獲得肯

定，就容易獲得升任主檢察官的機會。因此，不論是辦大案或追求升

遷，女檢察官一定要將大部分的時間心力投注在工作上，對於家庭、

小孩等生活的其他部分勢必無法兼顧。

台灣勞基法已實施多年，但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職業婦女都很

擔心請產假或育嬰假會遭遇到失去工作的危險。女檢察官的職位很有

保障，可享受法令規定的假期。但即便如此，懷孕就是一個高度性屬

化的身體狀況，即使在號稱制度「公平」的職場中工作的女性檢察官

也不能倖免。她們深刻感受到一股潛在規範的限制，必須在工作時控

制自己的懷孕需求，不能主動提出。資深主任檢察官翠雲就道出其中

奧妙：

我們女生自己要注意不要主動主張差別待遇，也就是說假設妳今

天懷孕，妳不要主動要求說不要值外勤，除非人家叫妳不要值，

這樣妳主動顯示妳女生的身分，人家以後就會用女生的身分看

妳，妳今天在值班這件事上因為女生而獲得好的差別待遇，那一

天在指分案件或是升遷調動時，人家就會考慮到妳是女生的不方

便，這樣妳就會損失很多機會。（翠雲）

女性的生育，在男性主管或同事眼中，都只是個人層次的議題，

而不是「公共議題」，換言之，完全忽視「養育子女」其實是為社會

培養「公共財」（common	goods），否則為何政府要因少子化的社會

趨勢而大力釋放獎勵金與鼓勵政策？但在「公共財」這論述成為社會

共識前，女性檢察官若要在組織中維持優勢，就必須刻意低調處理

懷孕這件事，否則日後在工作上會被同事長官限縮在母職的角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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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利於工作發展。翠雲的生存策略就是盡量「管理懷孕身體的需

求」，盡量減低女性性屬的能見度。研究者不禁質疑，組織科層體制

的運作劇本，對應的卻是一個偏頗的性別化配置。

2. 「專業」的衣著

Susan	Halford與幾位同仁合作研究英國陽剛化的工作組織場域，

歸納出組織對於女性工作者的評價存在著弔詭的標準：女性的行為穿

著暴露＝性感女性化＝不專業；女性行為穿著端莊＝不性感不女性化

＝專業。對應到台灣檢察官工作的組織文化，似乎也呈現同樣的現

象，只是諷刺的是，不管基於哪種標準，都為女性檢察官帶來負面的

評價（Halford,	Savage	and	Wits,	1���;	Halford	and	Leonard,	�001）。

在這樣的陽剛優勢組織中，女性檢察官知道要如何面對，也會自

我要求。二位資深女性主任檢察官翠雲、淑惠，與一位資淺女檢察官

燕婷都表示，外在的專業形象非常重要：

女檢察官不要穿著太暴露、太時髦，因為我們的工作性質比較保

守，穿著套裝、正式一點是最好，否則外在形象、專業形象會被

扣分。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把形象保持得非常好，讓人家看到我們

規規矩矩的樣子。（翠雲）

我覺得女檢察官的外型很重要，它影響到我們跟警察的互動，不

適當的衣著或外型會給人家不專業的感覺。當檢察官以前會穿一

般女生會穿的柔順衣服，可是當我打從受訓開始，我就會刻意買

套裝，要有 V領的襯衫，我很介意穿圓領的，因為會讓人覺得

太隨便，不專業。不過，如果衣服的質感太好，也會有問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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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官如果看到一個樸素的女生，跟一個很會打扮的女生，他一

定相信樸素女生的辦案能力，覺得另一個會打扮的女生一定都把

時間花在打扮上面，不會去研究如何辦案，長官就比較不會把案

子分給那個會打扮的女生。（淑惠）

我在辦公室中，我非常在意我的穿著，因為那代表我的說服力，

如果當天有跟警察約好要來辦公室討論案情，我就會刻意穿褲

子，因為一來怕穿裙子與警察面對面坐會穿幫，二來就會凸顯我

是一個女生，好像就沒有說服力。（燕婷）

在男性主導的環境中，做為女性，需要以特別的方式處理自己的

性別。三位女檢察官都很清楚這個隱而不顯的組織規範，因此會隨時

警惕自己在性別方面的自我呈現。她們擔心如果沒有使用適當的性別

行為，自己的工作表現會遭遇不被男同事和長官重視的風險。可以想

見女性檢察官不但要承受太多陽剛的成見，同時也面臨太過陰柔的質

疑，很容易因此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但是，在工作環境中，研究者也曾遇到逾越主流論述的性別展

演。資淺而年輕的女性檢察官明娟曾經穿鮮紅色肚兜式上衣，再綁上

兩個包包頭，以一襲充滿中國風味、可愛又不裸露的改良式唐裝穿

著，「風靡」整個工作環境。當天不但有多名檢察官前往觀賞她的穿

著，研究者甚至目擊警察前來找她討論案件時的驚訝表情，當研究者

藉著這段往事訪問明娟對衣著的看法時，她表達一種勇敢逾越規範的

聲音，顯得很珍貴：

如果出去像搜索的話我就會，因為不只對警察，而且對當事人，

（而且是在公眾場合）對，那是代表我們地檢署嘛，所以我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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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自己要求一下，不然我很討厭穿套裝，我只有在搜索的時候才

會穿套裝。在辦公室 ok，其實警察來找我，我都沒有特別要去

改變啊。

（問：妳在署內如果警察來找妳，妳也不會特別穿得古板一點、

老氣一點？）

還好耶，當然他們看我的眼神有時候會稍微怪一點⋯⋯換個角度

想，妳要讓他見識不同檢察官的形象（笑）。（明娟）

本研究從明娟的經驗體驗了穿著所展現的權力關係，明娟並不

是沒有意識到檢察官工作的特殊性，然而從她區分穿著的方式可以知

道，她管理性別的方式是將身體展演區分成兩個場域：辦公室之外的

公眾場合，以及辦公室內。在公眾場合，她會順從檢察官的組織文

化，選擇穿著套裝來「維持地檢署的形象」。然而另一方面，在常與

男性警察與男性檢察官互動的辦公室場合，雖然她也意識到組織的男

性化面向，但是她並不擔心女性化的穿著會降低專業形象，或影響檢

察官的權威，她「管理性別」的行動策略反而展現了一種「抵抗的權

力」：「讓大家見識到不同檢察官的形象」。相較之下，燕婷或淑惠雖

然覺得，透過穿著展現陽剛特質是讓自己獲得充權的方式，但是她們

也同時服膺組織的男性化標準，她們管理性別的行動策略反而呈現了

順從性別權力關係的結果。

3. 贏得警察夥伴的「信服」

雖然檢察官是個陽剛化的工作環境，但當男性檢察官還很年輕

且資淺時，也要強制性地學習了解，完成父權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陽

剛特質行為。連資深男性檢察官國雄都表示，在工作時為了讓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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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更有說服力，也必須刻意變得「聲調較低沈，說話速度緩慢而有

力」。國雄其實是在學習、在說話行為中慢慢完成父權社會所定義的

陽剛特質行為，以使他符合並維持受檢察官文化認可的性類屬：男性

檢察官。由此可知，男性檢察官也需要「做性別」，他們使用一連串

分離的、合乎規範的行為，再將這些行為連接到互動的情況中，製

造社會所認可的陽剛特質。因此要成功地展現性別，必須適當地在

特殊情境修正或換轉，以符合該情境的需要（West	 and	Zimmerman,	

�00�）。

女性檢察官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做性別」呢？當女性意識到自

己被忽視、不被認同以及被邊緣化，就會想要「表演」或「做」出具

有陽剛特質的性別。資深主任檢察官淑惠回憶她當年出道時的性別展

演：

我跟警察互動時，剛開始是因為年輕、又是女生，第一眼就會讓

警察覺得我們沒有能力、沒有經驗的印象，所以都會偽裝，要特

別展現主見、果決以及周延，才能讓警察服從。

我跟警察互動與同事互動時，音調跟態度都大大的不同，而且只

要轉換不同的對象，馬上就會改變。我跟同事聊天都是用平常的

語氣，如果聊到一半接到電話，發現來電的對方是警察，我的聲

音會立刻壓低，簡短而有力。（淑惠）

年輕女檢察官燕婷也有類似的經驗：

我想要偽裝，不想要被凸顯我是一個女性而且是年輕女性的事

實，所以面對警察講話時，我會很低沈，音調簡短有力，結果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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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的同事都笑我講話像在含滷蛋。而且我怕男警察會覺得我輕

浮、幼稚，所以身體都不敢亂動。（燕婷）

男性性屬形象不但在檢察官工作的組織文化中居於優勢，組織甚

至推崇男性的陽剛特質文化，因此女性檢察官在組織中學習男性化的

行為，有時候還必須與陽剛特質的表現相結合，資淺的燕婷就有這樣

的經驗：「在外勤時，即使是一個很明顯沒有他殺嫌疑的案件，我也

會刻意接近屍體去看屍體，就是為了表現給男警察看，讓他們知道我

不是一個怕屍體的女生，就是想要展現我的說服力。」因為果斷、理

性、有說服力、專業、成功、有能力、受信任的男性檢察官形象，是

檢察官工作的組織文化所推崇的霸權式陽剛特質。

女性檢察官積極地努力創造這些形象，其背後具有幾個重要意

義：首先，她希望可以降低性別因素的能見度；其次，她希望透過霸

權式陽剛特質的實踐，展現出有權力、身在權力中以及施展權力的檢

察官形象，為女性檢察官與男性警察的互動過程帶來充權的效果。當

女性檢察官總是希望透過各種行動策略表達其專業、說服力、信賴感

時，其實反映出女性個人與組織之間複雜的性別關係。在檢察官的男

性文化中，女性檢察官深怕自己的性別社會位置削弱了她的專業形

象，尤其當她在與男性警察互動時，更須顧及兩人間的性別社會位置

（男高女低）與工作位置（警低檢高）所產生的雙重衝突與矛盾。從

前述燕婷的訪談可知，她為了使自己可以處在有說服力的位置，在衣

著上選擇穿著褲裝，在行為方面選擇音調降低、刻意靠近屍體，無非

是希望增加與男性警察互動時的權力，以平反她與男性警察相反於社

會脈絡下男性主導、女性附屬的性別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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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最後，本研究想就二個面向來做總結：（一）回顧使用的理論是

否能夠圓滿地解釋檢察官工作環境內的性別關係；（二）研究檢察官

工作的特殊性，對於性別與工作的研究是否能引發特別的火花？	

（一）理論的適用與侷限性

本研究已經指出，生活在父權社會，同時也在非常陽剛化的環境

中工作，女性檢察官需要採取更複雜多元的行動策略。父權社會對她

個人的行為會做出與性別有關的評估，陽剛的組織文化及評價也會影

響她的行為策略；她個人的行為表現不僅僅是「做性別」而已，她還

必須與組織文化互相調和，在組織中隨時「管理」自己的性別。女性

檢察官要在組織中「調和」女性類屬與檢察官兩個衝突的角色，隨時

因應各種突發情境及不同的互動對象，轉換各種行為：如果女性檢察

官希望建立「有說服力」、「專業」的形象，便會選擇陽剛化的行為，

使自己融入組織文化。矛盾的是，她也必須展現適度的女性化形象，

才能維持男性世界的傳統組織規則，並符合社會甚至自己對於女性性

別行為的期待。研究者也發現，有少數女性檢察官在自己熟悉、比較

安全自在的辦公室內採取陰柔的行動策略，並不擔心影響檢察官的

權威，略微展現一種「抵抗的權力」，但在公共場合辦案則服膺「陽

剛」的專業形象。

研究結果發現，若要應用West與 Zimmerman的「做性別」理

論，以分析父權社會文化與特定的陽剛機構組織文化對於少數劣勢兼

弱勢的性別工作者（例如：女性檢察官、女科學家）的影響，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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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貼切地呈現她們的工作處境。如前所述，陰柔的男檢查官只要「做

性別」便符合陽剛的工作文化，但是女檢察官在日常生活中無法享受

到「父權紅利」，同時要像空服員一樣訓練自己「情緒管理」，以便

爭取民眾、同儕、警察夥伴的尊重與服從，從而建立權威。所以建議

必須從「做性別」的理論層次，提升到「管理性別」的層次，才能反

映出組織中女性工作者在面臨父權社會與陽剛組織的雙重期待時，如

何回應適當性別行為的處境。這新名詞「管理性別」雖然不是概念層

次上的創新，卻是在應用層次上的創新，為「做性別」的概念增添解

釋的力量。若應用在同志／跨性別者身上─他們處於父權、異性

戀、陽剛特質的社會工作文化三重壓迫下─相信他／她們每分每秒

都小心翼翼地「管理性別」的故事會更加驚心動魄。

研究先鋒 Kanter（1���）提出的樣板理論，多年來受到諸多學

者修正與批評，卻也凸顯了這個理論所受到的關注與重視（Acker,	

1��0;	Halford	 and	Leonard,	�001），更足以說明女性檢察官在組織中

的處境。Kanter最常被提及的改變陽剛組織文化的重要變數是組織中

的性別比例，若達到 ��：1�的男女比例，女性做為「樣板效應」將

逐漸減弱。但是本研究證實，即使女性已佔全國檢察官人數 ��％，

樣板理論仍然有其適用性。換一個角度來說，Kanter認為增加性別人

數便可以改善工作環境中的樣板現象，可能也是過於簡單的結論。從

研究結果可知，女性檢察官的處境不但與組織的內部結構有關，更受

到廣大的父權社會影響；增加女性檢察官的人數或許在提高能見度之

餘，可以匯集更廣大的女性力量，然而若不扭轉偏頗的父權意識型

態，並修正以男性為中心的制度與文化，女性檢察官的處境仍然沒有

Kanter所設想的那麼樂觀。研究者認為，以檢察官工作的特殊性，重

新檢討組織與性別的關係，更可以讓人理解，締造一個「去性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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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環境，是多麼重要卻又非常困難的任務。

（二）�研究檢察官的工作帶來什麼新意？

熟悉這領域的研究者一定會問：少數女性工作者在陽剛職場的處

境均有類似之處，研究女檢察官的工作有什麼特別的貢獻？它具備了

什麼特殊性，是別的研究未曾面臨的情況與問題？

檢察官工作對於女性而言，性別位置與工作位置衝突的情況非常

明顯，因為檢察官必須與另一個陽剛化的工作者─男性警察─從

事直接而密切的互動，相較於女醫師較常面對女護士的情況，她所面

臨的衝擊就沒有女性檢察官直接與明顯。還有許多女高男低的行業，

例如女工程師、女科學家、貨輪女船副、女律師等工作，她們也有需

要與男屬下（學生）密切互動的情形，然而她們與屬下（學生）之間

只有單純的上下關係，男屬下（學生）也沒有特殊的專長或經驗與女

長官抗衡。相較之下，檢察官還需與不同專業的警察互相合作才能辦

案；男警察有女性檢察官無法取代的專業，女性檢察官如何「指揮」

或與其「合作」，均與其他職業所面臨的情況不同。研究檢察官的工

作組織，我們看到它牽動著更複雜的「管理性別」學問，因此本研究

可以更加理解女性工作者的豐富生命經驗。

資深與資淺女性檢察官的處境竟然如此明顯地相似，資深者並沒

有因為在組織中的期間較長而漸漸被組織習慣與接受，兩者同樣面臨

行為衣著的性別化評價，也必須管理性別。由此更可以印證，組織結

構與文化的性別化面向，對於女性檢察官─不管資深或資淺─的

處境影響都很深遠。陽剛特質對於組織文化中女性工作者的影響，正

因陽剛特質不僅根深柢固成為意識型態，還融入制度、文化層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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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個人價值言行的內化；任何人看來都再「正常」不過的社會價值，

卻是深深影響工作組織性別化面向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希望可以凸顯陽剛或陰柔特質等意識型態如何製造社會不

平等，因為陽剛或陰柔的二元對立概念，誠如 Johnson所言，並無法

完整描繪大部分人的真實生活，更無法告訴我們自己是誰，因為每個

人都是複雜的個體，在不同的情境中會展現不同的自我；每個人如何

感覺及做何行為，大多取決於他們所處的社會情境。陽剛特質優勢文

化的真面目，其實是社會控制的有力武器，它為父權文化勾勒出男優

女劣的想像，維持了男性優勢與父權秩序（Johnson,	1���:	��-��）。

如果社會只看到無性別限制的考試制度，即認為檢察官是個無性別差

異的工作，卻沒有深入質疑各種陽剛化的工作規範，就永遠無法看見

性別差異如何被本質化地二元對立，以及組織中為何仍然存在著性別

壓迫與性別歧視的現象。唯有藉由呈現非常陽剛化的組織運作過程，

才能有力地撕開陽剛特質這個讓人習以為常的性別包裝，讓大家見識

到性別在各種工作組織中的著力程度。

本研究的目的，不僅在於探討檢察官工作的組織結構與互動關

係，更希望拋磚引玉，啟發社會對於工作與性別關係的省思；本研究

希望以細緻的案例說明，目前檢察官工作的組織文化充滿男性陽剛化

的色彩。只有看到這樣的現象，我們才能一步一步致力締造無性別偏

見的工作文化，以便逐漸落實性別平等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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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Gender: Female Prosecutors in Masculinized 
Organizations

Ling-Ju Chuang Tainan	District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

Ling-Fang Che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Studi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Prosecutors	 are	 expected	 to	behave	objectively	 and	neutrally,	 and	

workplaces	 are	 expected	 to	 be	 free	 from	 gender	 bias.	 Many	 people	

would	 accept	 the	view	 that	prosecutors’	work	 is	gender	 irrelevant.	To	

challenge	 this	view,	 this	paper	explores	gender-bias	 from	the	 following	�	

perspectives:	 (1)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to	 explore	 the	work	of	

prosecutors	 is	male-centered.	 (�)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o	 scrutinize	 the	

dominance	of	masculine	culture	as	constructed	by	privileging	masculinity	

and	devaluing	femininity,	and	to	examine	how	female	prosecutors	address	

difficulties	 when	 working	 with	 police;	 and	 (�)	 Individual	 action:	 to	

examine	how	 female	prosecutors	 adopt	 strategies	of	 “managing	gender”	

in	 accepting	or	 resisting	masculine	norms	as	 they	 experience	 the	 strain	

of	masculine	domination.	The	 adopted	 research	methods	 are	 in-depth	

interviews	and	 long-ter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his	 study	enlisted	

�	participants:	 �	 female	 and	�	male	prosecutors	 in	 junior	 and	 senior	

position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Prosecutors’	 work	 is	 very	 much	 gendered.	 Women’s	 bodies,	

reproduction,	 and	 sexuality	 are	 frequently	 subjected	 to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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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ir	 femininity	 is	 devalued	and	 they	become	marginalized	 in	 the	

organization.	Conversely,	 images	of	male	bodies	 and	masculinity	 are	

set	 as	 the	norm;	 the	domination	of	masculinity	 is	 institutionalized.	The	

behavior	 and	dress	 code	of	 female	prosecutors	 are	 easily	 trapped	 in	 a	

paradoxical	 state	of	being	either	 too	masculine	or	 too	 feminine.	Female	

prosecutors	must	learn	to	“manage	gender”	and	to	assimilate	or	challenge	

the	masculinized	organization.	They	adopt	appropriate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specific	situations	to	address	various	issues	that	create	tensions	between	

being	a	prosecutor	and	being	a	woman.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prosecutors	are	working	in	an	environment	

that	 is	 subject	 to	gender	 inequality.	 Its	 culture	 is	 heavily	male	privileged	

and	patriarchal.	The	 term	“managing	gender”	 is	 introduced	 to	detail	 the	

coping	strategies	adopted	by	female	prosecutors	to	address	the	constraints	

of	working	 in	patriarchy	but	 also	masculinized	organization,	which	 is	

expected	to	enrich	the	concept	of	‘doing	gender’.

Keywords: prosecutor,	doing	gender,	managing	gender,	mascul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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